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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25年年度股東會決議

及

2025年度末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提呈至本公司於 2026年6月16日召開的年度股東會上
的所有決議案均已獲通過。

茲提述 (1)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為 2026年
5月22日的 2025年年度股東會（「年度股東會」或「會議」）的通函（「通函」）；
及 (2)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22日的通知（「通知」）。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外，
本公告所採用詞彙應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年度股東會已於 2026年6月
16日上午九時在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6號華能大廈公司A102

會議室舉行，通知中所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獲與會股東及有表決權
的授權代理人正式通過。

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
議由公司董事會負責召集，公司董事長王葵先生作為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本公司在任董事18人，列席10人；董事杜大明先生、周奕先生、曹欣先生、
丁旭春先生、王劍鋒先生、寇堯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會議，
獨立非執行董事夏清先生、張羨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會議。
公司總會計師、董事會秘書文明剛先生以及其他相關高級管理人員列
席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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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東會的出席情況

於股權登記日（即2026年6月10日），本公司共計15,698,093,359股股份的持
有人有權出席年度股東會，並對會議上提呈的第 1項至第 4項及第 6項至
第8項決議案進行表決；共計 8,440,716,493股股份的持有人有權出席年度
股東會，並對會議上提呈的第5項決議案進行表決。本公司並無持有任
何庫存股份。

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股東和股東代理人的具體情況如下：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股東代理人人數（人） 1,991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989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股） 2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9,561,106,381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8,311,196,381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H股） 1,249,910,000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0.906163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2.943986

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
比例(%) 7.962177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
中國華能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中國華能集團香港財資管理有限公司及
華能結構調整1號證券投資私募基金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持有本公司
7,257,376,866股普通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的46.23%，須並已
就年度股東會上提呈的第5項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股東須就會議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亦無任
何股東有權出席會議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
成有關決議案。此外，除上述披露者外，並無人士於通函中表示將於年
度股東會就有關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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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東會議案審議情況

年度股東會通知所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年度股東會表決
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表決類型
贊成 反對 棄權

是否通過
票數 贊成率(%) 票數 反對率(%) 票數 棄權率(%)

1. 審 議 及 批 准《公 司
2025年 度 董 事 會 工
作報告》

A股 8,304,779,851 99.922797 4,617,296 0.055555 1,799,234 0.021648 通過

H股 1,238,354,695 99.075509 11,235,445 0.898900 319,860 0.025591

普通股合計 9,543,134,546 99.812032 15,852,741 0.165804 2,119,094 0.022164

2. 審 議 及 批 准《公 司
2025年 度 利 潤 分 配
預案》

A股 8,307,379,779 99.954079 2,939,002 0.035362 877,600 0.010559 通過

H股 1,249,91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9,557,289,779 99.960082 2,939,002 0.030739 877,600 0.009179

特別決議案 表決類型
贊成 反對 棄權

是否通過
票數 贊成率(%) 票數 反對率(%) 票數 棄權率(%)

3.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一般性授權發行境
內外債務融資工具
的議案》

A股 8,306,501,980 99.943517 3,651,001 0.043929 1,043,400 0.012554 通過

H股 1,249,91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9,556,411,980 99.950901 3,651,001 0.038186 1,043,400 0.010913

4.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授予董事會增發公
司股份一般性授權
的議案》

A股 8,250,627,041 99.271232 59,526,514 0.716221 1,042,826 0.012547 通過

H股 782,832,720 62.631127 466,211,523 37.299607 865,757 0.069266

普通股合計 9,033,459,761 94.481323 525,738,037 5.498715 1,908,583 0.0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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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表決類型
贊成 反對 棄權

是否通過
票數 贊成率(%) 票數 反對率(%) 票數 棄權率(%)

5.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可續期委託貸
款的議案》

A股 1,581,265,812 95.405515 75,002,903 4.525293 1,146,800 0.069192 通過

H股 79,876,922 12.358841 566,437,078 87.64115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1,661,142,734 72.106674 641,439,981 27.843546 1,146,800 0.049780

6.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2025年 公 司 董 事 薪
酬的議案》

A股 8,303,893,678 99.912134 6,077,603 0.073126 1,225,100 0.014740 通過

H股 1,249,91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9,553,803,678 99.923621 6,077,603 0.063566 1,225,100 0.012813

7.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2026年 公 司 董 事 薪
酬方案的議案》

A股 8,303,873,478 99.911891 6,050,503 0.072800 1,272,400 0.015309 通過

H股 1,249,91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9,553,783,478 99.923409 6,050,503 0.063283 1,272,400 0.013308

8. 審 議 及 批 准《關 於
制定公司董事和高
級管理人員薪酬管
理制度的議案》

A股 8,304,090,579 99.914503 5,923,902 0.071276 1,181,900 0.014221 通過

H股 1,249,91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計 9,554,000,579 99.925680 5,923,902 0.061958 1,181,900 0.012362

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議案1至議案 2（包含首尾）及議案5

至議案8（包含首尾）為普通決議案，已獲出席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或其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50%投票贊成而獲通過。

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議案 3至議案4（包含首尾）為特別
決議案，已獲出席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
總數超過三分之二投票贊成而獲通過。

監票人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本公司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被委任為年度股東會的點票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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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

年度股東會由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的卞昊律師、史津寧律師出席見證，
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見證律師認為：本次年度股東會召集和召開的
程序、召集人的資格、出席本次年度股東會現場會議的股東（含股東代理人）
的資格和表決程序均符合有關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年度
股東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2025年度末期股息

H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通函所披露，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26日至2026年7月2日（包括首尾兩天）
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收取截至2025年12月
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25年度末期股息」）之H股股東名冊。

本公司非登記H股持有人，如欲收取 2025年度末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
文件，須於2026年6月25日下午4時30分或以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憑證，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於記錄日期，
即2026年7月2日登記在冊的H股股東將有權收取 2025年度末期股息。

擬收取2025年度末期股息的稅務事宜

非居民個人股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務總局國稅函 [2011]348號規定，對於其H股個人
股東（「H股個人股東」），應由本公司代扣代繳股息個人所得稅；同時H股
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議及內地和
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若干稅收優惠。本公司將按 10%稅
率代為扣繳H股個人股東（香港居民、澳門居民或其他與中國協議股息
個人所得稅為10%的國家居民）的個人所得稅。若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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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股息個人所得稅率低於10%的國家居民，本公司將按照《國家稅務
總局關於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的公告》（國家稅務
總局公告 2019年第 35號）（「辦法」）的有關規定代為扣繳個人所得稅。若H

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協議股息個人所得稅率高於10%但低於20%的國家
居民，本公司將按協議的實際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若H股個人股東為
與中國並無達成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居民或與中國協議股息個人所得
稅率為20%的國家居民或屬其他情況，本公司將按 20%稅率扣繳個人所
得稅。

非居民企業股東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及其實施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
2025年度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
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它代理
人或受託人，或其它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
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本公司亦將按
照相關規定，根據派發股息基準日的股東記錄，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A

股股票（「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 10%的稅率
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
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
所得稅率低於 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
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



– 7 –

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企
業或個人應按辦法要求歸集和留存相關資料備查。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
東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
港聯交所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限責任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
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
股通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

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
稅 [2014]81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關於深港股票市場
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深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
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股票
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香港聯
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
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
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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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宜

如本公司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
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A股股份及╱或Ｈ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
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任何股東身份的責
任。本公司將依照稅務機關的徵管要求，依照於記錄日在股東名冊內所
載資料代扣代繳有關所得稅。

2025年度末期股息每普通股人民幣0.4元（含稅）在扣除相關稅項後，以港
元支付的數額將預計於 2026年8月14日或之前，以支票（風險由持有人自
行承擔）或以銀行直接轉賬至相關H股持有人登記銀行賬戶方式，向於
登記日 2026年7月2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持有人支付。以港
元支付股息的匯率為1港元兌人民幣0.87961元（即：宣佈派發2025年度末
期股息之日前一週兩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元的平
均匯率中間價），本公司每股H股2025年度末期股息為0.45475港元（含稅）。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文明剛

聯席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　葵（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安倉（執行董事） 賀　強（獨立非執行董事）
杜大明（非執行董事） 張麗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　奕（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來龍（非執行董事） 黨　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　進（非執行董事） 張羨崇（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　欣（非執行董事） 王　鈺（職工代表董事）
高國勤（非執行董事）
丁旭春（非執行董事）
王劍鋒（非執行董事）
寇堯洲（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6年6月17日


